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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

2017年部门预算和“三公”经费

预算说明

一、 部门职能职责
（一）贯彻执行国家、省有关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；拟订公共资源进场交易的技术标准、交易流程、操作规程和现场管理制度。

（二）负责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及信息网络系统建设、运行、管理；为各类公共资源交易活动提供场所、设施和服务并组织交易活动；为电子交易和监管系统提供对接服务；负责查验进场交易项目相关手续和参与交易活动的各方主体资格；负责对公共资源交易活动进行现场管理和见证，维护公共资源交易秩序。

（三）负责收集、存储和发布各类公共资源交易信息；记录、整理、保存交易过程中相关资料；开展公共资源交易活动情况统计、分析和评估，为交易各方主体提供信息资料和技术咨询。

（四）为行业监管、行政监察提供平台服务，协助配合行政监督部门、纪检监察机关的执法工作；负责组织对参与平台内交易活动的相关人员、机构活动进行评估；记录、留存违反交易现场管理制度行为的证据资料，及时通报公共资源交易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并协助调查。

（五）在相关行政部门监督下，承担评标专家抽取有关工作；负责公共资源交易诚信体系建设；负责对纳入集中采购目录的政府采购项目实施代理采购。

（六）管理县（市）公共资源交易工作。

（七）完成市人民政府和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二、 部门收支概况
2017年部门预算编报范围为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。收入既包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收入，又包括事业单位经营服务等收入；支出既包括保障单位基本运行的经费，也包括归口管理、面向全市分配的专项经费。
本部门无下属预算单位



（一）收入预算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2402.41万元，其中，一般公共预算拨款2402.41万元；

（二）支出预算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2402.41万元，其中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71.5万元，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92.79万元，城乡社区支出2138.12万元。

具体安排如下：

基本支出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2402.41万元，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，包括用于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日常公用经费、业务性商品和服务支出。其中工资福利支出：411.33万元；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154.61万元；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436.37万元；业务性商品和服务支出1400.1万元。

（三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：本部门2017年年初预算机关运行经费共安排1554.71万元，比上年度预算增加938.34万元，增加的主要原因是:因机构改革职能整合（房屋建筑、市政、交通、水利、园林绿化、政府采购、教育装备、药品、医用设备和医用耗材、水资源、矿产资源、土地资源、国有产权、特许经营权、排污权、涉诉和罚没财产处置等）公共资源新信息网络开发、购置、维护等配套设施新增成本支出。 
（四) 2017年政府采购预算年初预算数为538.5万元,政府购买服务预算385万元。

（五）“三公”等经费预算：
2017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96万元，其中：公务接待费56万元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30万元、因公出国（境）费10万元；会议费20万元、培训费50万元。

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增减变动情况及说明：
2017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96万元，比2016年预算数102.86万元减少6.86万元，减少率6.67%。其中：公务接待费比上年减少5.26万元，减少率8.59%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比上年减少11.6万元，减少率21.88%;今年因工作需要，新增因公出国（境）费10万元。
主要原因:为外地学习批次減少，严格按照中央八项规定、省市九项规定和市委若干规定的要求，强化过紧日子的思想，继续严控“三公”经费和会议费、培训费、办公设备购置费等一般性支出预算规模，力争减压，降低行政运行成本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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